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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无线电通信部门的职责是确保卫星业务等所有无线电通信业务合理、平等、有效、经济地使用无线电频谱，不受频率范围限制地开展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建议书。
无线电通信部门的规则和政策职能由世界或区域无线电通信大会以及无线电通信全会在研究组的支持下履行。
知识产权政策（IPR）
ITU-R的IPR政策述于ITU-R第1号决议的附件1中所参引的《ITU-T/ITU-R/ISO/IEC的通用专利政策》。专利持有人用于提交专利声明和许可声明的表格可从http://www.itu.int/ITU-R/go/patents/en获得，在此处也可获取《ITU-T/ITU-R/ISO/IEC的通用专利政策实施指南》和ITU-R专利信息数据库。


	ITU-R 系列建议书
（也可在线查询 http://www.itu.int/publ/R-REC/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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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制作、存档和播出的录制；电视电影

	BS
	广播业务（声音）

	BT
	广播业务（电视）

	F
	固定业务

	M
	移动、无线电定位、业余和相关卫星业务

	P
	无线电波传播

	RA
	射电天文

	RS
	遥感系统

	S
	卫星固定业务

	SA
	空间应用和气象

	SF
	卫星固定业务和固定业务系统间的频率共用和协调

	SM
	频谱管理

	SNG
	卫星新闻采集

	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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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无线电监测接收机三阶交调
截取点（IP3）电平的测试程序

（2007年）
范围
本建议书是阐述确定无线电监测接收机技术参数的测试方法的系列建议书之一。技术参数对这些接收机的用户至关重要。如果制造商遵循上述方法，则不同接收机间的比较就变得十分容易。本建议书规范了一套确定监测接收机IP3的测试程序。建议所有制造商均使用这一测试程序定义，使此类接收机的用户能够更为方便、客观地对产品质量做出评估。
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全会，
考虑到
a)	ITU‑R已在《国际电联频谱监测手册（2011年版）》中公布了推荐模拟和数字监测接收机使用的典型规范，但并未提及此类规范背后的测试程序；
b)	三阶交调截取点（IP3）与应用的测试程序息息相关；
c)	接收机数据单中标明的IP3电平十分依赖于使用的测试频率、测试信号的间隔、测试信号的电平和测试期间的周围温度；
d)	IP3特性对接收机是否能够完成某些监测任务会产生直接的影响，特别是真实环境的条件下（调谐频率附近频谱的高电平信号）；
e)	如果没有定义好的测试程序，制造厂商公布的IP3规范必须通过转换才能进行比较，且这一转换可能十分复杂，甚至无法执行；
f)	为IP3定义的测试程序必须独立于接收机的设计； 
g)	如果所有无线电监测接收机制造商都采用了定义完善的IP3测试程序，则此类接收机的用户能够更为方便、客观地对不同制造商的产品做出评估，避免产生模棱两可的情况；
h)	有关IP3测量的补充信息，请参见ITU‑R SM.2125报告–H/V/UHF监测接收机和电台的参数及测量程序；
j)	比较两台接收机性能时，将同时考虑IP3、噪声系数或灵敏度，

建议
1	应使用附件1中的测量方法确定三阶交调截取点（IP3）；
2	在此IP3测量条件下，各IP3值应辅以噪声系数或灵敏度值。

附件1

测量无线电监测接收机三阶交调
截取点（IP3）电平的测试程序
1	概述
IP3电平取决于：
–	两个测试信号的射频（RF）间隔；
–	两测试信号的RF电平；
–	为测试选择的频率池；
–	测试期间的温度。
此外，为正确的评估IP3电平：
–	接收机针对各测试频率对产生的两种互调产物必须进行测量和评估。如果它们的电平不同，则应考虑较高的电平；
–	应当避免（针对所谓“映射频率”）重复测量，因为它们会对IP3的平均值产生影响。重复测量会产生相似的IP3电平测量值，而这其实对接收机质量的评估无益；
–	制造商必须在数据表中对接收机整个工作范围内的IP3电平平均值做出规定并予以公布。数据表中同时必须公布（测试信号的间隔、电平、等效输入噪声基准、自动增益控制（AGC）为 “on” 或 “off”）每次测量的测量条件。对于每个间隔，应指出接收机测试条件值（在“定义”中做出了规定）。鉴于IP3值取决于频率，制造厂商可进一步选择规范选定频段或范围内的IP3；
–	亦可指定一个平均值（一系列测试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定义
下述定义适用于本建议书：
–	如果两种测试信号均穿过完整的模拟信号路径（包括A/D转换器或检测器），则接收机的测试条件被定义为“条件1”。
–	如果两个测试信号均从模拟信号路径传向模拟中频（IF）输出，则接收机的测试条件被定义为“条件2”。
–	如果一个或多个测试信号在接收机模拟信号路径的中段被取消，则接收机的测试条件被定义为“条件3”。
2	“三阶交调截取点 （IP3）电平”的基本概念
两个r.m.s.功率（Pin）相同的未调制测试信号以及频率f1和f2（f1 < f2）被插入接收机的天线输入端。由于非线性关系，可能会出现频率f3 = {(2 × f1） – f2} 和 f4 = {(2 × f2） – f1}这两种互调产物。 
接下来，使用下述公式计算IP3电平： 
		IP3 = Pin + a/2
式中：
	Pin:	两种插入测试信号测量出的r.m.s功率（dBm）
	a:	插入测试信号的电平与测量点互调产物电平间的差别（dB）。如果互调产物电平不同，则应考虑较高的电平。
接收机噪声基准的变化
测量被测接收机等效输入噪声基准的工作，应在打开或关闭测试信号的情况下，贯穿整个IP3测量过程。此测试使用的频率详情（f5和f6）请参见“电平的测量”一段。
测试基准条件
进行此测量时，重要的是两测试源间有充分的间隔，从而防止频率f3和f4上在输出阶段产生互调IM产物。可能需要使用隔离器、固定衰减器、隔离放大器或高隔离威尔金森功率合路器。可能还需要低通滤波器来衰减信号源的第2谐波。 
为了验证测试设置中所有这些设备的可靠性，可在不与被测接收机相连的情况下实施测试台IP3测量。测试台IP3应至少比接收机预期的IP3高10 dB。
电平的测量
在f1、f2、f3、f4处测量电平的同时使用接收机的内置电平批示器确保f5和f6处的接收机等效输入噪声基准恒定不变。f5和f6表示接收机带宽（BW）在相邻信道的情况
（f5 = f3 – BW和f6 = f4 + BW），且f5和f6电平的测量在测试信号打开或关闭的状态下进行。此内置电平批示器需在预期测量信号电平的振幅范围内校准。允许的最大绝对误差为1 dB，且电平指示器的读数分辨率应≤ 0.1 dB。当中频（IF）输出可用时，亦允许使用与接收机上某IF相连的频谱分析仪或测量接收机作为电平指示器，此时适用与接收机内置监视器相同的校准和精度要求，但可使用相对较窄的测量滤波器来解决测量窄带宽IP3接收机时出现的困难。 
相位噪声
如果IM产物的电平在f3和f4处接近噪声基准或相位噪声的过渡带，则测出的电平为IM产物的电平与噪声之和。减去噪声部分，便可得出实际IM产物的电平。
测试信号的频率间隔
频率f1和f2间的频率间隔的选择按下文中的第3段执行，且测试信号应符合条件1、条件2或条件3。
	

必须规定测试期间选择的带宽。
至少应选择在整个接收机频率范围内均匀分布的两个频率对（每倍频）作为测试信号。在数据表所示的整个额定温度范围内，公布的IP3值必须有效。如有限制，则应在数据表中说明。如果有可变输入衰减器，则在测试期间须将其设置为0 dB。在其它情况下，例如接收机设计不允许手动改变衰减器的设置时，必须说明测试使用的衰减以及为什么使用了0 dB外的其它值。为了更全面的描述接收机，可提供多衰减设置的测量性能。必须在正常工作条件下设置接收机，且必须根据测量的情况指出AGC是处于打开还是关闭状态。
被测接收机的配置
如果使用了可切换预放大器，则必须在“预放大器关”的条件下进行测量。有些接收机的设计不允许物理关闭放大器，只能使用组合变阶衰减器。放大器与衰减器的组合应设置为0 dB的增益。
3	测量9 kHz至30 MHz及20 MHz至3 000 MHz频率范围内接收机三阶交调
截取点电平的测试程序定义
选择IP3测试参数时应考虑到接收机的典型使用情况。应用领域重叠的接收机间对比，有时存在困难。本建议书中的方法是在可比条件下对接收机进行测试，且：
–	应遵循第2段中的一些基本考虑；
–	监测接收机天线输入端测试信号f1和 f2的允许电平范围为−30 dBm至10 dBm；
–	可由制造厂商选择测量时使用的IF滤波带宽或分辨带宽（RBW），但对该型号的接收机及希望使用的应用，此选择必须切实可行。所选带宽（BW）在9 kHz至30 MHz频率范围内必须≤ 5 kHz，且在20 MHz至3 000 MHz范围内必须≤ 30 kHz；
–	测试频率内的接收机测试应使用一系列频率测试间隔。测试应使用谐波递增表，从1 Hz开始，按3 Hz、10 Hz、30 Hz、100 Hz、300 Hz、1 kHz、3 kHz递增，直至300 MHz。对许多接收机和应用而言，测量所有间隔没有意义。该表中的第一和最后一项可选用其它频率间隔。但是，有必要在这些起始和终止频率间使用全部频率间隔进行测量；
–	频率间隔的容差应≤ 1%；
–	IP3的测量值应在单一的表格中列出，并指明条件1、条件2和条件3下的测量结果，或者根据条件的具体数量，在不同表格中分列。表格中应在各测量值中包含：所用频率间隔、测量时的条件（条件1、2或3）以及测出的IP3；
–	如果测量是在接收机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使用条件下进行，则应对表中各项应作出说明。可在表下方加入描述测量条件的补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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